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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运印度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及菲律宾镍矿的危险  

 

仅在过去几周内，已有两艘在印度尼西亚装载镍矿船舶沉没，导致多人丧生。虽事故尚在调查中，但要指

出的是，如果镍矿的水分含量超过其适运水分限制（TML），镍矿即属于可液化货物。货物的液化可能导

致船舶丧失稳性，以至倾覆。 

2008 年／2009 年的镍矿需求量曾一度回落，但如今随着经济从衰退后复原，来自于印度尼西亚、新喀里

多尼亚及菲律宾的红土镍大出口商预计镍矿的出口量将会上升，从而导致镍矿的海运数量的增加。 

镍矿已引起众多关注。大多数矿区地位于检验员和专家难以到达的偏远之地。而且，因这些国家缺乏可靠

的实验室，难以对货物样品进行独立的检测。 

镍矿可以轻易地从地表开采，装运前在堆场时亦可能遭遇大雨侵袭，有时也可能会从矿区直接运到船上。

有些矿区的镍矿会在装载前 “日晒干燥”，但这种方法的效果是令人怀疑的。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其它处

理方法了。通常, 由驳船将镍矿转运至在锚地的散货船，即使该货物在装船时看似干燥，但仍无法以此确定

该货物是否可以安全运输。 

各个矿区的镍矿成分和物理属性有明显差异，外观形态也是从砂砾到泥巴，不尽相同。由于镍矿的非均质

性的特性，也使实验室人员在确定镍矿的 TML 及水分含量时困难重重。 

因该货物存在许多危险和困难，建议考虑运输镍矿的会员注意此公告中列举的风险，并确保遵守下列建

议。 

运输 

和许多含有矿产精矿的细颗粒矿产一样，如果镍矿的内在水分含量过高，则可能液化并移动。已有多起因

镍矿液化引起的重大事件，包括船舶全损及险情。由于存在液化风险，镍矿的运输须遵守《海上人命安全



公约》(SOLAS)及《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规则》（简称 IMSBC 规则）中关于易液化货物（“Group A”危

险品）的测试及鉴定的条文。 

建议计划运输镍矿的会员仔细研究《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 6 章第 2 条以及 IMSBC 规则第 4、7 和 8 节。

简言之，镍矿托运人须在装货开始之前提供以下证明。  

 货物的 TML，即安全运输可允许的最大水分含量。就镍矿而言，须由合格的实验室分别确定每一

货物的 TML。实验室确定镍矿开始液化的水分含量，即流动水分点(FMP)。FMP 的 90%便是该物

质的 TML，假定 10%的安全余量。在 IMSBC附则 2中说明认可的测试程序。 

 准备装船的货物的实际水分含量。只有货物的实际水分含量小于 TML时，方可装船。 

镍矿要获得符合 SOLAS 规范的合格证会比硫化金属精矿困难许多。因为镍矿严重缺乏均质性，可能呈送

的货物样本虽符合标准，但大部分货物却不安全的情况发生。此类物质的 FMP／TML 检测可能得出不确定

的结果，而实验室人员可能因缺乏培训和经验无法以符合 IMSBC 规则的方式分析结果，从而使得情况更加

复杂。 

以下是取样和检测期间可能出现的问题： 

 水分含量测定：对于诸如镍矿的非均质性货物，IMSBC 规则要求，对将要装入每个货舱的货物均

进行水分含量的单独测定和鉴定。且必须在开始装船之前进行。鉴于镍矿的变异性及其开采和装运

方式，要在装运之前取得合适的代表性样本往往颇为艰难。然而，托运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对整船货

物只宣称唯一的一个水分含量的数值，而不是每个货舱中货物的水分含量，并常常使用非代表性取

样法。即使拟装入每个货舱中的货物的平均水分含量确实低于 TML，但部分货物也可能相当潮

湿。如果水分含量的差异性大于 TML 与 FMP 之间的差值（即大于 FMP 的十分之一），就会超出

IMSBC 规则中假定的安全余量，其中部分货物可能会不安全。出现这些情况时，IMSBC 建议拒绝

装运任何经单独取样和检测后认为不适合装运的实质相当潮湿的部分货物。此外，许多矿区的货堆

在取样之后以及装运之前仍暴露在热带降雨之中，从而可能造成水分含量与托运人提供的值相比已

经明显增加。IMSBC 规则订明，如果在检测与装运之间发生明显的雨雪，则需进行复核检测，以

确保货物的水分含量依然低于其 TML。而取样／检测与装运时间的间隔不得超过七天。IMSBC 规

则也要求托运人在装运开始之前在堆场准备放好全部货物，以便在装船前进行取样和检查。某些托

运人没有足够大的货物堆放区供堆放整艘船的货物，而采用在装船期间，边装船边开采转运到船的



方式替代。这种方式违反了 IMSBC 规则的规定，而托运人的检测证明中所显示的 FMP／TML／水

分含量的数据均不大可能准确。 

 FMP／TML 检测的取样：IMSBC 规则鉴定程序是基于一个假设条件：即将装运的所有货物将具有

相同的 TML，只是水分含量会有不同。但镍矿却并非如此，镍矿根据其开采地地表情况的不同，

所呈现的物理属性和 TML 也可能不同。因此，镍矿的 TML 须使用经有系统地采集具有代表性的样

本来确定。最好是检测代表不同货舱、货堆及／或矿坑的多份样本，以评估付运货物的 TML 之间

的差异性。但 IMSBC 规则对此并无明文规定。 

 流度台法测定 FMP／TML：尽管 IMSBC 规则附录 2 列出了三种测定 FMP 的替代方法，然而流度

台法是目前鉴定镍矿所采用的唯一方法。这一程序是为检测硫化金属精矿而开发，用于检测镍矿石

则存在问题。IMSBC 规则明确指出该方法通常适用于最大粒度为 1mm 的细料。然而，尽管同样的

方法也可能用于检测最大粒度达 7mm 的物质，但对更粗的材料则不适用，且对粘土含量高的物质

可能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镍矿粘土含量高，通常有很大一部分物质的颗粒都超过 7mm。检

测镍矿样本时常见的一种变通方法是在检测之前除去样本中所有 7mm 以上的颗粒。流度台检测关

键取决于操作员根据样本在流度台上的外观和表现确定流态的能力。对于硫化金属精矿而言，这是

通常一种直截了当的方法，而如果是镍矿样本则可能出现一系列主观解读，从而可能导致 FMP／

TML 的报告值产生重大差异。迄今为止，尚没有系统性的实验室之间比照来验证流度台法对镍矿

的适用性。 

 水分和 TML 结果的相符性：如上所述，在 FMP／TML 检测之前通过除去样本中所有 7mm 以上的

颗粒来调整流度台检测法的做法已经屡见不鲜。如果该方法以这种方式被采纳，势必同样会除去用

于测定货物实际水分含量的样本中的颗粒，因此实际的水分含量和 TML 可能以“相同基准”进行比

较。由于货物中的粗粒部分会比细粒部分的水分含量低很多，不以“相同基准”进行比较便会导致报

告的水分含量偏低，具有误导性，从而使得货物看似比实际上更安全。 

给会员的意见 

镍矿托运人通常提供的证明文件是由生产矿区的内部实验室基于自己的取样和检测签发的证书。遗憾的

是，对这些矿区使用的取样和检测方法的审核暴露出严重缺陷，使得多数托运人出具的鉴定数据毫无意

义。 



这让船东陷入两难境地。他们面临两种选择：尽管证书极可能是错误的，接受托运人提供的书面的鉴定数

字；或者主动参与耗时严苛的调查，检验供装运货物的安全性。 

在理想情况下应由专家到现场对取样和鉴定程序开展深入审核，以确定托运人所提供鉴定结果是否可靠，

或存在缺陷。这超出了船长或未经专业培训的验船师的能力范围。然而矿区经营者通常不允许独立专家执

行上述审核。而矿区地处偏远，若无托运人的充分合作，专家的到场会非常困难或甚至不可能。 

IMSBC 规则第 8.4 节描述了在船上检查货物是否不适运的方法（“装罐”测试法），即将货物装入一只小罐

中，并在坚硬表面上反复撞击，检查其是否液化或潮湿。如果对准备装载的货物进行的“装罐”测试表明其有

液化倾向，就一般而言，这一结果是证明装运该货物并不安全的重要指标。但“装罐”测试不能代替正规实验

室使用认可方式进行的检测。 

在近来的几起事故中，船东或其检验员仅凭“装罐”测试的结果接受或拒受个别驳船货物的装船。“装罐”测试

并不是为此目的而设计，且其本身也不能保证货物的安全性，而只能说明货物的水份含量是否超出 FMP，

且不存在任何安全余量。如果托运人的大量镍矿在运至船舶后未通过“装罐”测试，就表示整批货物都存在危

险，而且即使有任何相反的证明，依然不可信赖。因此，当驳船抵达船边时，单凭“装罐”测试结果接受装运

整批货物的做法是相当草率的。 

重点事宜 

计划确定或包租船舶从印度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或菲律宾港口装载镍矿的会员必须尽早联系协会，以便

委托当地检验员在货物抵达前确定货物位置，并协助船长在装载过程中监控货物的水分含量以及进行“装罐”

测试。协会管理人还建议委托专家，专家无需亲自到场，而是在整个过程中与当地检验员保持联系并进行

督导。然而，可能出现第三方专家无法或不愿根据当地检验员提供的意见给出明确建议的情况，因为难以

在矿区和装货港获取客观信息。   

一旦收到托运人的检测证书，应尽快将其副本交给专家和当地检验员。如对 FMP／TML 数字的可靠性、货

物性质或来源或者样本采集或检测方式有任何疑虑，专家将指示当地检验员从堆场或驳船抽取货物样本，

并安排将其送至知名/可靠的实验室，在实验室对 FMP／TML 数字进行准确测定。还应谨记，由于多数镍

矿矿区位置偏远；上述过程可能需要数天。所以应根据不同情况，提前通知协会，以便有可能在船舶抵达

装货港前便开始该流程。然而依然无法完全避免延误的可能性，尤其是当货物尚在开采中。在得到检测结

果且专家确信货物可安全装运后，方可开始装载。IMSBC 规则规定，水分含量取样／检测与装载之间的间

隔期不得超过 7 天。当样本被送至他国的可靠实验室检测时，必须确保未超出该时间间隔。由于镍矿性质



的特殊性，甚至在公认实验室通过检测后，货物的安全性依然存在重大疑问。个别货物装运时遇到困难，

曾有专家因而须到现场, 但遇到不合作或敌意等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很可能会导致船期进一步（抑或相当重

大的）延误。  

计划确定或包租船舶从印度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或菲律宾港口装载镍矿的会员应谨慎确保租船合同、包

运合同或其它合同（如适用）载有明确条款，以保障其自身权益，同时还须在订立租约前，联系协会的理

赔部与防损部获取进一步建议。如果不遵照指引，承保可能会受到损害。 

协会衷心感谢 Brookes Bell 协助编制此会员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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